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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速公路限重規定公告 

日期：106 年 06月 30日 

敬愛的客戶 您好： 

  我國 106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之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」高速

公路限重，貨櫃車屬於半聯結車，限重為 35 噸。但若使用 40 呎櫃

板架且經向監理單位申請同意(每半年申請一次)後可放寬至 42 噸，

惟該放寬不適用於 20’櫃雙拖的運送方式，在此通知貴客戶知悉。 

  另因經申請後的拖車頭、板架、貨櫃與貨物的總重仍不可超過

42 噸，於扣除拖車頭與板架的總重量(12.5 噸)後，貴客戶所託運的

貨物與貨櫃總重量將不得超過 29.5 噸，請貴客戶務必依拖車頭、板

架重量，確實遵守執行貨櫃與貨物裝載之限重，以符高速公路限重規

定，如有因超重而被取締產生罰款以及衍生之相關之責任與任何處理

費用時，將由貴客戶全數負擔理賠之責任。 


